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实施齐鲁绿色低碳职业
技能培训项目（2023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组

织实施齐鲁绿色低碳职业技能培训项目（2023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

（鲁人社字〔2023〕3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

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1、各区（市）应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，围绕我市“6+3”产

业体系，强化基础优势明显、社会需求量大的绿色低碳职业（工

种）培训，力争打造一批本地特色职业技能培训品牌。

2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于每年第三季度组织开展齐

鲁绿色低碳职业技能培训精品项目评选活动，评选内容参考省厅

精品项目申报和评选要求，入选项目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培训资

金分配的重要参考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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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组

织实施齐鲁绿色低碳职业技能培训项目（2023—2025

年）的通知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

2023 年 6 月 20 日

（联系单位：枣庄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职业培训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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